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填表日期：102 年 7月 29 日 

研 究 項 目 修正娛樂稅法第 5條第 1項第 6款條文內容 

研究單位及人員 消費稅科卓芳吟 

壹、問題分析： 

原娛樂稅法第 2條之課稅範圍為符合時宜及租稅合理公平，已於 96 年 5月

23 日修正將「撞球場」、「保齡球館」之球類運動項目自娛樂稅課徵範圍中

刪除。 

貳、建議事項： 

娛樂稅法第 5條第 1項第 6款略以：「撞球場，最高不得超過百分之五十；

保齡球館，最高不得超過百分之三十；高爾夫球場，……；其他提供娛樂

設施供人娛樂者，……。」建請修正將條文內容中「撞球場」及「保齡球

館」之項目自娛樂稅稅率範圍中刪除。 

參、理由及說明： 

有鑑於娛樂稅課稅範圍之合理性及維護稅制公平，已於 96年 5月 23 日修

正將「撞球場」、「保齡球館」與娛樂性質不相同之球類運動項目自娛樂稅

課徵範圍中刪除。故同法第 5 條第 1 項第 6 款條文內容所提及之「撞球

場」、「保齡球館」稅率計徵之項目應同理修正自娛樂稅稅率範圍中刪除，

以期法條規定之一致及合理性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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研究項目：修正娛樂稅法第 5條第 1項第 6款條文內容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研究人服務單位：消費稅科 

職  別、姓  名：稅務員、卓芳吟 

壹、前  言： 

對於娛樂稅法規定之課徵對象及稅率均屬主要之法條規定，於修正法

規內容時應同時兼具到合理性及一致性。 

貳、問題分析：  

    原娛樂稅法第 2條之課稅範圍為符合時宜及租稅合理公平，已於 96

年 5月 23 日修正將「撞球場」、「保齡球館」之球類運動項目自娛樂

稅課徵範圍中刪除，惟同法第 5條第 1項第 6款所規定之稅率範圍並

未同時修正，以致法條規定欠缺一致性。 

參、建議事項： 

建請修正娛樂稅法第 5條第 1項第 6款略以：「撞球場，最高 

不得超過百分之五十；保齡球館，最高不得超過百分之三十； 

……；……。」將條文內容中「撞球場」及「保齡球館」之項目自娛

樂稅稅率範圍中刪除。 

肆、結  論： 

基於為符合時宜及租稅合理公平，96年 5月 23 日修正娛樂稅法第 2

條之課稅範圍，將「撞球場」、「保齡球館」之球類運動項目自娛樂稅

課徵範圍中刪除，惟同法第 5條第 1項第 6款所規定之稅率範圍並未

同時修正，為維護租稅合理性及一致性，實有修正之必要。 


